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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所属区（县）、
镇（街道）、村（居），有无治污设
施，是否符合规划等基本情况，
根据相应情形确定采取不同措
施……”这是记者日前从淄博
市“散乱污”企业环境综合整治
统计表上看到的信息。

整治“散乱污”企业，明确
标准很重要。记者看到，在《淄
博市“散乱污”企业环境综合整
治实施方案》中，淄博市明确了
纳入“散乱污”企业环境综合整
治的 8 个条件，只要符合一项

条件，企业就要纳入综合整治。
淄博市各区县按照“镇不

落村、村不落户”的原则，对各
自辖区内“散乱污”企业进行摸
排整治。按照关停取缔、限期
完善、治理提升、搬迁改造 4 个
类别，逐一确定整治类别、整治
要求、完成时限、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注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倒逼企业整合治理、转型升级、
优化发展，催生一批新的企业。

为加快推进“散乱污”企业
综合整治，淄博市各相关部门
积极作为、主动上门服务，指导
企业抓好改造提升，完善各类
手续，确保规范生产运行。

◆“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是推进生态淄博建设和

安全生产的有效手段，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淄博

转型发展、走在前列的重要举措，要以“零容忍”态度整

治“散乱污”问题，坚决打赢治理攻坚战。

◆“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要分类施策，精准治理，

按照关停取缔、限期完善、治理提升、搬迁改造4个类

别，逐一确定整治类别、整治要求、完成时限、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

◆抓好“散乱污”问题治理要坚决做到“三个一

律”，即在工作态度上坚决做到一律按环境法律法规办

事，一律按最严标准执行，对说情打招呼的一律记录在

案、严肃追责。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王学鹏

关停取缔类

《淄博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实施细则》所列的 1466 家“散乱污”企业，依法依规关停取缔，

落实“两断三清”（ 断水断电、清原料、清设备、清产品）；不符合产

业政策、不符合行业准入条件、不符合先进生产设备和先进生产工

艺的；违法用地、违规出租场所、违法建设的；无证无照或发改、国

土、环保、安监、质监、工商、电力等方面手续不全，乱搭滥建，且无

环保治污设施、无组织排放严重、环保不达标、治理无望的；未进入

园区、不符合布局规划的，存在严重安全生产隐患，特别是小化工

等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整治成本高、市场发展前景差的。

限期完善类

不属于关停取缔类，且符合规划布局、符合产业政策，污染物

能够达标排放或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后能够达标排放，不存在安全

隐患或整改后能够消除隐患，仅存在手续不完善情形的企业。

列入限期完善类的企业，由所在区县政府审核把关并经政府

主要负责人签字后，相关部门尽快办理完善各类手续。手续完善

后，可恢复正常生产，纳入日常监管。

治理提升类

不属于关停取缔类，且各类手续完善，符合规划布局，符合产

业政策，仅在污染治理方面设备落后或管理粗放，导致污染物不能

稳定达标排放的。

列入治理提升类企业，由所在区县政府组织实施停产治理。

搬迁改造类

不属于关停取缔类，且各类手续完善，符合产业政策，污染物

稳定达标排放，但由于布局分散、不符合区域规划的企业，要按照

“先关停、后治理、再入园”的原则进行整治，依法实施搬迁改造。

分类施策 精准治理
淄博分 4个类别综合整治“散乱污”企业

清风涤清风涤荡护蓝天荡护蓝天
山 东 淄 博 决 战山 东 淄 博 决 战 22..33 万 家万 家““ 散 乱散 乱 污污 ””企 业企 业

“要严肃追责问责，持续深化刑责治污，对责任落实不到位、
措施不到位、问题整改不到位、生态环境出问题的，一律严肃处
理到位；对漠视群众生命健康、践踏法律法规的企业，坚决重拳
出击、快侦快办、严惩不贷。”周连华在部、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动员暨生态淄博建设第二十一次调度会上强调。

“责令一名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区长向市委、市政府作书面检
查；对‘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问题较为突出和被央视曝光
的 7 个镇办党委书记、镇长，共 14 人，进行组织诫勉谈话；对监管
责任不到位的 4 名区县环保局长，进行组织诫勉谈话。”淄博市
日前对个别区县、镇办在“散乱污”企业治理过程中存在工作态
度不积极、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进行了问责。

为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淄博市委、市政府对各区县实施一月
一调度、一月一通报、一月一考核，市环保局对各区县工作进展
情况一日一调度、一汇总、一报告。“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
考核办法正在征求意见，将对每月考核排名靠前的区县、镇（街
道），予以通报表扬，并在资金分配、评优树先等方面予以优先考
虑。对在排查工作中瞒报漏报，在整治工作中弄虚作假、推进不
力，及逾期未完成综合整治工作任务的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各区县同步实施，对辖区内各镇（街道）“散
乱污”企业整治工作展开调度、通报、考核、问责。

考核不留死角，问责不留情面，板子又重又疼，让淄博市各
级党委、政府既倍感压力，又有动力，纷纷行动起来，全力攻坚

“散乱污”企业环境综合整治。
为压实基层整改责任，6 月 29 日 ，由 市 级 领 导 担 任 组 长 ，

相 关 部 门 牵 头 、市 环 保 局 工 作 组 配 合 的 11 个“ 散 乱 污 ”企 业
整 治 督 导 组 ，全 部 进 驻 淄 博 市 各 区 县 ，重 点 督 查 各 区 县 党
委、政府“散乱污”企业排查、取缔和分类整治工作推进落实
及管理台账建立运行等情况，确保问题及时整改、责任不断
压实、成效持续凸显。

淄博市进一步健全完善网格化监管制度，做到人员明确、责
任明确、薪酬明确、奖惩明确、考核明确，压紧区县、镇办、村居网
格化环境监管职责。每月对镇办“散乱污”企业治理工作进行排
名，明确问责条件，切实将压力传导至基层镇办。各区县、镇

（街道）向社会发布“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通告，加大宣传报道
力度，对典型案例进行公开曝光，推动“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深
入开展。实行有奖举报，鼓励群众对“散乱污”企业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举报，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淄博市还强化执法联动，环保、经信、公安、国土、工商、质
监、电力等部门、单位，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加大“散乱污”企业执
法力度，对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惩一起，坚决将整改
措施落实到位。

山东淄博，这座老工业城市，决战 2.3 万家“散乱污”企业综
合整治的攻坚战已经打响。我们相信，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大力支持，有相关部门积极配合、联动执法，有环保部门勇于
担当、严格监管，有社会各界众志成城、戮力同心，这场“散乱污”
企业环境综合整治的硬仗一定能打赢。

6 月 1 日，淄博市政府出台了《淄博市“散乱污”
企业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涉及 30 多个行业，
时间长达 9 个月，拉开了“散乱污”企业环境综合整
治的序幕。

6 月 20 日晚，淄博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治理
环境问题“散乱污”问题紧急调度会，通报环境保护
部强化督查组对全市“散乱污”企业督查的有关情
况，及中央电视台涉及淄博“散乱污”问题的报道。
周连华、于海田分别对抓好“散乱污”问题治理提出
明确要求，副市长刘荣喜做安排部署，在工作态度
上坚决做到“三个一律”，即一律按环境法律法规办
事，一律按最严标准执行，对说情打招呼的一律记
录在案、严肃追责；在治理方式上坚持分类施策，按
照时限保质保量完成治理任务。

6 月 23 日，淄博市所有市委常委分别带队到区
县检查“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情况。周连华到周
村区督导时指出：“‘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是推进
生态淄博建设和安全生产的有效手段，是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淄博转型发展、走在前列的重要举
措，要以‘零容忍’态度整治‘散乱污’问题，坚决打
赢治理攻坚战。”于海田在博山区督导“散乱污”企
业综合整治工作时强调：“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规
划布局、手续不完善、超标排放且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的企业，依法进行关停取缔。”

6 月 28 日晚，淄博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
连夜下发《关于转发中共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党组

〈致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党委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的信〉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区县主要负责人
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切实履行治理责任，加速推

进“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
“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已成为环保工作重点。

市委、市政府持续部署，强化督查，压力层层传导至各
级党委、政府。各区县的书记、区县长，访企业、看现
场、提要求，加快推动“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

淄川区委书记李新胜在“散乱污”企业排查整
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细化
分工，强化措施，分类施策，坚决做好“散乱污”企业
专项整治工作。

周村区委书记沙向东在党政班子联席（扩大）
会议上要求，重点抓好“散乱污”企业关停取缔和环
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力攻坚，完成时间只准提
前、不准拖后。

沂源县委书记王义朴实地查看“散乱污”企业
治理情况后，要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制定“散乱
污”企业治理方案，严格落实责任。

在淄博市环保局采访时，局长于照春说，他有
一次同区县委书记、区县长一起乘车，书记、区县长
说，现在一天得有半天是在干环保，目前全市上下
齐抓共管整治“散乱污”企业的局面已经形成。

7 月 2 日，记者在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政府看
到，尽管是星期天，镇党委书记王峰、镇长张成依然

“靠”在办公室调度“散乱污”企业整治情况。
王峰对记者说：“我们先后召开了‘散乱污’企

业环境综合整治推进会、排查调度会、环保工作紧
急会等，成立 23 个‘散乱污’企业督查组，开展拉网
式排查。联合公安、环保、工商、供电等部门成立两
个巡查治理小组，形成执法合力，做到全覆盖、无缝
隙，确保关停取缔到位、停产整治的真正停下来。”

近年来，淄博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把生态淄博建设纳入全市

“一个定位、三个着力”总体思路，写进淄博市第十
二次党代会报告，并作为全市“十个新突破”工作重
点之一，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同谋划、同部署、
同推进、同考核，将生态环保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

淄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 亲 自 抓 环 保 ，每
月 坚 持 召 开 生 态 淄 博 建 设 调 度 会 ，层 层 压 实 各
级党委、政府环境监管责任，环保督查工作逐渐
由“ 督 企 ”向“ 督 政 ”与“ 督 企 ”并 重 转 变 。 在 全
市 范 围 集 中 开 展 生 态 淄 博 建 设“ 百 日 行 动 ”，共
督 办 重 点 事 项 13766 件 ，督 办 问 题 6655 个 ，约 谈
区 县 党 委 、政 府 、有 关 部 门 及 企 业 负 责 人 404 人

（次），组 织 、纪 律 和 刑 事 问 责 76 人（次）。 全 市
环 境 质量持续改善，成为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表彰
全国环境治理项目推进快、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明显
的 4个市之一。

今年 2 月，环境保护部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对“散乱污”
企业清理取缔工作做出安排部署。4 月起，环境保
护部组织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大
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

为全力配合保障环境保护部大气污染防治强
化督查工作，淄博市委、市政府完善市级领导带队
夜查制度，制定了《市级领导带队夜查方案》，每月
两次由市领导带领市公安、环保、住建、交通等部门
主要负责人深入各区县开展夜查工作，明确“散乱
污”企业和污染大户为检查重点，在全社会持续释

放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的强烈信号。
截至目前，已先后由市委书记周连华、市长于

海田、市委秘书长尚龙江、政法委书记韩国祥 4 名
市级领导带队开展了夜查工作。同时，各区县、高
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党政领导班
子成员每天带队组织开展夜查工作，对夜查发现的
问题，特别是“散乱污”问题及时汇总上报，并立即
进行整改。

作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之
一的淄博市，属于老工业城市，长期的工业化发展
进程，逐渐形成了企业数量多、结构占比高、覆盖范
围广的局面。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小
微企业，由于设立时间早，大多存在手续不齐全、环
境治理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个别区县、镇办负责人
在思想认识上仍调整不到位，怕影响就业、影响稳
定，环境监管缺位，存在“散乱污”企业整治推进不
快、整改销号率较低等情况。

“散乱污”企业点多面广、规模小、从业人数多，
如何整治？摸清底数是关键。

淄博市明确提出，各级政府是“散乱污”企业环
境综合整治的责任主体，各区县要对辖区内的“散
乱污”企业实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区域或行业
规划、产业政策、审批手续、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
排放、安全生产等基本情况，凡是符合整治标准的，
一律纳入整治范围，登记造册，形成“散乱污”企业
清单。开展拉网排查，确保底数清、无遗漏、不乱
报、企业信息完整。采取边排查、边登记、边整治、
边建档的工作方式，对登记造册的“散乱污”企业，
依法立即采取关停取缔或停产措施，确保停止违法
排污行为。

1．细致排查 摸清底数
各级政府是“散乱污”企业整治的责任主体，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底数。

2．压实责任 传导压力
市委书记、市长带队督查，层层传导压力，坚决做到“三个一律”。

3．严格考核 严肃问责
对排查工作瞒报漏报，整治工作弄虚作假、推进不力，

逾期未完成整治工作任务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1．不符合市及区县整体发展规划、产业布局规划、行业或区域

专项规划的。

2．不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属淘汰类的。

3．应当办理规划、土地、环保、安全、工商、质监等手续而未办理

或不完善的。

4．超过行政审批范围，违法违规生产经营的。

5．无污染治理设施，或治理设施不配套、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

排放或无组织排放严重的。

6．位于“禁燃区”内，存在直燃煤设施或其他污染物排放影响环

境的。

7．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存在安全隐患的。

8．被环境保护部强化督查组或省环保督察组定义为“散乱污”

企业的。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王学鹏

“散乱污”企业整治的 4 个类别：

纳入“散乱污”企业整治的 8 个条件：

图 为 周 村
区 工 作 人 员 正
在关停一家“散
乱污”企业。

今年 4 月以来，工业老城山东省淄博市掀起了
一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
行动，上至市委书记、市长，下至镇党委书记、镇长，
乃至村支部书记、主任，全部压到第一线，拉网排
查、摸清底数、分类施策、精准治理、严格督导，以

“零容忍”的态度整治“散乱污”问题，坚决打赢治理
攻坚战。

淄博市环保局局长于照春告诉记者：“淄博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以铁
的决心、铁的措施和铁的手腕，不断加大综合整治
力度，截至 6 月 29 日，全市共摸排‘散乱污’企业
23314 家，目前已清理取缔 4725 家，除 139 家尚在确
定类别外，其余 18450 家都纳入了整改提升范围，
对限期完善类的企业规定在 7 月 31 日前完成，治理
提升类的 10 月 31 日前完成，搬迁改造类的明年 3
月 31日前完成。”

淄博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连华（中）在周村区督
导“散乱污”企业环境综合整治。

淄博市市长于海田（左二）
带 领 市 环 保 局 局 长 于 照 春（右
一）一行深入淄川区建陶企业开
展环境夜查。


